
 

 

公民黨就《濫毒家庭兒童支援措施》提交意見書 

 

一名五歲的智障男童於本年初被發現在家猝死，及後死因裁判法庭認為其死因是

誤服家中的甲基安非他明後死亡的虐待兒童案件。該案件引起公眾廣泛關注，亦

令大眾關注政府是否對濫藥家庭兒童的支援是否足夠。 

 

增加對孕婦戒毒的資源給濫用精神毒物者輔導中心 

 

生於濫藥家庭的兒童，在他們還未出生時，就已受到毒品影響。由於政府並沒有

備存被發現是藥物濫用者的孕婦人數，政府及社福機構很難為這些受影響的婦女

及兒童提供協助。再加上大部份濫毒的母親都不太願意主動尋求協助，因而令這

些兒童更難獲得支援。其實，這些家庭十分需要專業人士如社工或醫護人士等的

協助，以免跨代吸毒或對兒童疏忽照顧而造成慘劇。 

 

現時戒毒機構申請禁毒基金為孕婦戒毒有顯著成效，但因以計劃形式進行而缺乏

其延續性。因此，公民黨建議政府應該增撥資源給 11 間濫用毒物者輔導中心，

在增加社工，醫護人員及保母的人數後，既可以有專人陪伴孕婦或剛誔下嬰兒的

母親，社工亦可提供專業輔導。 

 

為戒毒院舍增設孕婦及幼兒宿位 

 

現時戒毒院舍欠缺孕婦（大部分都是單親母親）及其年幼子女宿位，令濫藥的母

親不能好像其他母親般照顧他們的子女。公民黨建議政府應增設相關服務，提供

住院式戒毒服務給孕婦。 

 

加強不同專業界別培訓 

 

雖然現時勞工及福利局、教育局、衞生署、醫院管理局（醫管局）和社會福利署

（社署）共同推行「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」，旨在及早識別○至五歲幼童及其

家人的各種健康及社會需要，並且提供所需服務，從而促進兒童的健康發展，及

協助其濫藥的家人戒除毒癮，但由於政府一直以來都依賴志願團體提供這些支援

服務，很多的志願團體都表示他們並沒有足夠的資源推廣其培訓及服務。雖然現

時有不同專業界別為濫毒家庭提供服務，但仍然有很多未被發現的濫藥家庭及其

兒童得不到相應的幫助。產後病房及母嬰健康的醫護人員，往往是孕婦親密接觸，

亦是最能取得她們信任的人士，因此，為這些醫護人員提供識別濫藥及協助戒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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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知識及技巧，長遠地有助在源頭協助婦女、幼兒，令整個家庭最早得到幫助。

因此，公民黨建議，政府提供培訓工作，加強同工對毒品種類，吸食方法及輔導

技巧，為服務對象提供適切服務；同時，亦要在母嬰健康院/產後護理病房增加醫

護人員濫藥及戒毒知識。 

 

總結 

公民黨相信，若政府能為生活於濫毒家庭兒童提供適切的支援措施，這些兒童的

生活將會改善，亦大大令他們不會步上好像他們父母濫藥的不歸路。因此，公民

黨有以下建議： 

 

1. 政府應該增撥資源給 11 間濫用毒物者輔導中心，在增加社工，醫護人員及保

母的人數後，既可以有專人陪伴孕婦或剛誔下嬰兒的母親，社工亦可提供專

業輔導； 

2. 增設戒毒院舍增設孕婦及幼兒宿位和相關服務，提供住院式戒毒服務給孕婦 

3. 提供培訓工作，加強同工對毒品種類，吸食方法及輔導技巧，為服務對象提

供適切服務；和 

4. 在母嬰健康院/產後護理病房增加醫護人員濫藥及戒毒知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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